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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桂 市 监函〔2025〕718号

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关于公开征集
广西标准化专家的通知

自治区标 准 化协调推进厅 际联 席会议成 员单位，各市 市 场监管

局，各专业标 准 化技术委 员会：

为深 入贯彻落实 全 国统一大市 场建设部 署，全 面赋能我 区标

准 化工 作提 质增效，建强标 准 化人才队伍，我 局在全 区范围征集

标 准 化领域 专家 ，持续完善 广西标 准 化专家 库。现将 有关 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 、 征 集 范 围

主要面向政府部 门、企事业单位、科研 院所、高 等院校 、检

测认证机构、咨询服务机构、行业协会、技术标 准 联 盟等征集 从

事标 准 化工 作的专家 。

二 、 专 家 职 责

（一）参 与标 准 化发 展规划、政策制定 ；

（二）参 与标 准 的立项评估、技术审 查 、监督检查 与复审 评

估；

（三）参 与标 准 化试点项目的立项评估、检查 和考核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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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参 与有关 标 准 培 训、宣 贯、国际国内 交流和研 讨活动；

（五）其 他需 要专家 参 与的标 准 工 作。

三 、 征 集 条 件

（一）政治立场坚定 ，遵守国家 宪 法和法律，具 有良 好的职

业道德 ，能够独立、客 观、公 正、廉洁自律地履行职 责，无 违法

违纪等不良 记录；

（二）具 有较丰富 的管理 经验、较高 的专业技术水 平或 者具

有较深 厚 的学术造诣，具 备副高 级及 以上技术职 称或 副处级及 以

上对 应职 务，从事专业相关 工 作 3年以上；

（三）热爱 标 准 化事业，熟悉标 准 化有关 法律、法规和相关

领域 的标 准 化工 作，有一定 的标 准 化工 作实 践经验，优先吸纳具

有标 准 化管理 、标 准 体系研 究 、标 准 制修订、专业标 准 化技术委

员会工 作经历 的专家 ；

（四）身 体健康，具 有强烈的责任心 ，有时 间和精力参 加并

完成 相关 标 准 化工 作，年龄原 则上不超过 65周岁（两院院士不

限）。

四 、 优 先 入 选 条 件

本次征集 重点面向人工 智能、有色 金属等重点产业，同等条

件下，以下情形的予以优先考虑纳入专家 库：

（一）人工 智能或 “人工 智能＋”领域 的专家 ；

（二）有色 金属特别是 关 键金属领域 的专家 ；

（三）专业或 研 究 方向涉及（机械装 备、汽车及 新能源汽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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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 端绿色 家 居、轻工 纺织、资源循 环利用等优势产业；糖、铝 、

钢 铁 、石化化工 等传统产业；新一代信息技术、新能源及 储能、

生物 医药（包括中医药）、新材料、深 海空 天等战 略性新兴 产业）

领域 的专家 ；

（四）在 ISO、IEC等国际标 准 化组织中担任职 务或 注册 专

家 的国际标 准 化人才；

（五）多次参 与过东盟国家 交流活动的专家 。

五 、 征 集 方 式 和 时 间 要 求

（一）个人申报。申报人员在规定 的时 间内 登 录“广西标 准

在线”系统（https://bzgx.pzcode.cn/），按照《“广西标 准 在线”

——专家 用户操作手册 》（见附件）在线注册 后填写 并提 交相关

业绩成 果证明 材料，完成 下载打印、本人签字、单位盖章等步骤

后，扫描 并上传申请表 （提 交材料需 所在单位审 核 盖章，退休人

员无 需 单位盖章）。本次征集 日 期截至 2025年 12月 15 日 。申报

人请牢 记注册 用户名及 登 录密 码。

（二）单位审 核 。各单位要按照“谁推荐、谁审 核 、谁负责”

的原 则，认真审 核 申报人员信息，择优推荐专家 人选。推荐表 经

单位审 核 盖章后上传（已 退休人员可省略单位审 核 盖章环节 ）。

（三）自治区市 场监管局审 定 。自治区市 场监管局将 根 据申

报条件，对 申报人员进行严格 审 核 ，结合广西标 准 化工 作需 要对

备选专家 进行遴选，择优入库。

（四）公 示入库。拟入库专家 在自治区市 场监管局网站面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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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 社会公 示，公 示期不少于 7天。公 示期满无 异议的，正式纳入

广西标 准 化专家 库管理 。

联 系人及 电话：李蔓，17736628366；黄 月锋，5531831。

附件：“广西标 准 在线”——专家 用户操作手册

自治区市 场监管局

2025年 11月 14 日

（此件公 开发 布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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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“广西标准在线”——专家用户操作手册

1.打开浏览器，在地址栏 输入 http://bzgx.pzcode.cn/进入“广
西标 准 在线”系统网站首页。点击界面右上角“登 录”按钮 ，见

图 1。

图 1 “广西标 准 在线”系统首页

2.在点击“登 录”后出现的以下页面中点击“专家 ”，见图
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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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不同用户登 录入口 页面

3.点击“去 注册 ”，见下图。

图 3 不同用户登 录入口 页面

4.进入注册 界面。注意：（1）请正确 填写 姓 名、身 份证号、

手机号等信息，在注册 成 功后将 无 法修改；（2）密 码由 8-16位

数字+字母+特殊符号组成 ，需 同时 满足此条件方可设置成 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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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专家 用户账号注册 页面

5.账号注册 成 功后返回登 录页面，输入手机号、密 码、验证

码进行登 录。

图 5 用户登 录页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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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登 录系统后，需 点击左 侧 功能菜单“专家 认证”，在下拉

栏 中点击“专家 申请”，进入专家 认证申请页面后，点击“编辑”。

图 6 专家 认证申请页面

7.在专家 申请信息填写 页面中，按系统提 示填写 个人基本信

息、职 业信息、专业信息、其 他信息，其 中标 *的为必 填项，需

按要求 完整填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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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7 专家 申请信息填写 页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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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在以上信息填写 完毕后，点击“生成 申请表 ”。系统将 自

动生成 并下载申请表 。

图 8 专家 申请信息填写 页面

9.接着返回上一级页面点击“下载申请表 ”，完成 打印、本

人签字、单位盖章等步骤后，扫描 并上传申请表 。申请表 模 板见

图 10。

图 9 专家 申请表 下载页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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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0 在线生成 专家 入库信息表 （模 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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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专家 入库信息表 签字盖章完成 后，扫描 为 PDF文件，通

过上传申请表 入口 进入上传，上传完成 ，点击提 交，即 提 交材料

到标 准 化主管部 门审 核 。

注：未上传申请表 提 交申请的专家 信息均可继续修改，修改

后可重新生成 申请表 。

图 11 专家 入库信息表 上传入口

图 12 专家 入库信息表 上传提 交页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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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对 已 提 交未审 核 的申请，专家 用户也可自行撤销 再 进行

修改。


